
北京工业大学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管理和保密管理规定告知书

为保护北京工业大学知识产权，并保护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及其指导教师在知识产权、

科技成果管理和保密管理方面的各自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高等学校知

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北京工业大学专利管理实施细则》《北京工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

理办法》，特向研究生（姓名，学号，所在院、所）： ， ， （指

导教师： ）告知如下事项：

（1）研究生需学习《北京工业大学专利管理实施细则》《北京工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

管理办法》的各项规定并严格遵守，如有侵犯学校或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应按该办法及其

他相关规定承担责任；

（2）研究生在学期间或毕业之后，如发表在学期间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或申请相关

知识产权，或报奖，必须征得研究生指导教师同意，第一署名单位原则上应为“北京工业大

学”；
（3）研究生毕业之后，其在学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实施转化（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许

可、作价入股）时所需的相关手续或文件均由研究生指导教师代为办理或签署；

（4）凡学位论文工作中涉及到的研究成果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其作者必须遵守国

家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学位论文著作权拥有者在行使其著作权时，不得损害北京工业

大学享有的权益；

（5）对涉密学位论文，研究生有责任和义务遵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北京工业大

学涉密研究生与涉密学位论文管理办法》，协助学校有关部门做好科技成果保密工作，如有

泄密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本告知书的内容是北京工业大学与研究生就知识产权方面权利义务内容之一部分，

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单方面予以修改或撤销。

本人知晓并清楚了解《北京工业大学专利管理实施细则》《北京工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

管理办法》的各项规定，清楚并了解本告知书的各项内容及法律后果，保证遵守。

研究生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本告知书一式三份，学校（委托各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和研究生各执一份，自研究

生签字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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